附件四
                 2020届校园地贷款毕业生还款说明书
[bookmark: _GoBack]一、学生毕业前必须与北京银行办理还款确认手续，向学校提交贷款毕业生信息登记表，如贷款学生未进行还款确认，学校将暂缓为其办理毕业手续。
二、国家助学贷款统一要求按季分期还本付息。在校读书期间利息由国家全额支付，学生毕业后自行全额支付利息。毕业后停止贴息日为其毕业当年的7月31日，从8月1日起，贷款利息由学生本人按季支付，支付利息日为每季度末月20日前；借款人须在每季度末月20日之前，将应还金额存入助学贷款专用存折或京卡。如毕业后继续在本校攻读研究生或第二学位的，可申请办理国家助学贷款展期手续。
三、毕业生必须填写贷款学生信息登记表，保证信息真实有效，借款人毕业后，每一年至少与贷款银行----北京银行万寿路支行联系一次，在你的工作单位、家庭住址、联系电话等变更时要主动、及时的告知贷款银行。
四、借款人须保证在开户存折上有足够的金额以供扣款。存款金额应略高于应还金额，如电汇或邮寄则应提前3-5天办理，以保证有充足的时间到帐。若扣款日帐上无钱或金额不足，北京银行将根据合同有关规定加收罚息。
五、借款人可以提前一次性还清贷款。当借款人按计划还了几期贷款后，若已有足够经济实力还清剩余贷款，则可与北京银行电话联系，由北京银行经办员清算剩余贷款本息后指导借款人还款。
六、由于蓄意逃废银行债务，不履行还贷责任，不按时还本付息，而引起的一切后果本人自行承担。
若借款学生在毕业后每季度结息日前未能及时归还本金及利息即为违约,学生一旦违约，其名下所有贷款进入不良贷款。
1. 出现违约后贷款利率上浮100%,每日罚息为贷款金额的万分之二点一；
2. 出现违约后，借款人在中国人民银行的个人征信系统上被记载不良记录,该记录一旦出现,借款人将被列入个人征信系统黑名单,进入黑名单者将无法再次办理任何信贷业务,如:房贷、车贷、信用卡等业务,不良信用记录将影响其一生的职业生涯；
3. 若连续拖欠还款超过一年且不与银行主动联系者，则根据国家助学贷款新政策，其违约行为将在有关媒体上被曝光，严重者将追究法律责任。

七、国家助学贷款还款相关问题
1、还款流程
①到京外工作的毕业生：
可以通过任何一家银行电汇至北京银行万寿路支行，写清帐户名及帐号。
②到北京市郊区工作的毕业生：
可以通过任一家银行电汇至北京银行万寿路支行，写清帐户名及帐号（目前北京银行已在昌平、顺义、燕山、大兴、通州开立支行）。
③到北京市城区工作的毕业生：可以到任一家北京银行直接存入。
2、助学贷款利率：
以中国人民银行当年公布的贷款利率为准，每年分四个季度计息：
第一季度：12月21日至3月20日      第二季度：3月21日至6月20日
第三季度： 6月21日至9月20日      第四季度：9月21日至12月20日
3、 还款时间
（1）毕业前一次性还款：
本人在2020年5月26日前，将贷款本金直接存入北京银行万寿路支行的开户卡内，并由本人致电北京银行万寿路支行办理扣款手续，贷款还清后北京银行将还清名单报送学校。
（2）毕业后分期还款：
首先，应按季度将应还利息存入北京银行万寿路支行的开户存折内，由银行自动扣款；
其次，到期直接将本金存入北京银行万寿路支行的开户存折内，由银行直接扣划。
4、咨询电话
北京银行万寿路支行：010－68162757

望同学们珍重个人征信记录，按期还付贷款本息。
祝工作顺利，事业有成！
         首都师范大学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202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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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助学贷款学生毕业后还款注意事项
1、请务必保管好你的贷款银行卡，还款时需要将钱存入卡中，由银行系统进行扣划。如果卡片丢失未及时补办，将会导致贷款出现违约。因此，如果银行卡丢失的，请及时联系原开卡支行办理挂失，并与贷款支行联系，由支行在个贷系统中办理卡号变更手续。
2、如果毕业后去外地的工作生活的，请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将还款金额汇入银行卡中。可以选择各大银行办理汇款手续，汇款时务必填写清楚开户行名称(北京银行万寿路支行)、收款人姓名(即本人的姓名)、卡号(即贷款时的银行卡卡号)等信息。
3、如果毕业后继续攻读学位的，务必及时通知贷款支行，并提供录取通知书，由支行办理有关手续后，方可继续享受在校贴息的政策。否则，将自付利息，如果卡中余额不足的，则会导致贷款违约，影响信用记录。
4、如果联系方式变更的，请务必及时通知贷款支行，便于支行及时联络。
5、如遇中国人民银行加息，则还款金额会相应增加，还款时需要多存一些，具体情况请及时联系贷款支行。
6、请严格按照毕业时与贷款银行签订的还款计划进行还款，否则会影响你的信用记录。
7、如有任何问题，请拨打北京银行万寿路支行联系电话010-68162757或总行客服电话010-96169。


北京银行

